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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执〔2011〕20号 

 

关于对全市中小学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 

活动进行检查验收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文明办、公安局交警大队，

市直各有关学校： 
为贯彻全国、全省及我市 2011 年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工作要求，落实我市制定的《泉州市“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三年工作计划，推动“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在全市各地全

面展开，进一步提高我市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结合我市开

展的城市道路交通综合整治和城市建设管理年活动各项工作，确

保实现 2011 年度工作目标，泉州市教育局、市文明办、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决定于今年继续开展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活动。

为检验创建活动的成果，推进我市中小学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

动，经研究决定对我市中小学校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活动

进行检查验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验收对象：全市各中学（含职业中专学校），城乡小

学。 
二、检查验收时间与方法： 
（一）10月底前为各校总结自查自纠阶段。各校针对本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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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活动情况，对照评分标准（见附件一）认真总结并自评，总结

与自评一式两份报当地教育局执法检查科备检。 
（二）11 月 20 日前为各地检查验收阶段。各地教育局、文

明办、交警大队应联合组织有关人员，对本县（市、区）的中小

学创建情况进行检查验收（至少抽查三所中学、二所小学、一所

中职），市直中小学由市教育局、文明办、交警支队联合检查。

并于 11月 30日前把所抽查学校的总结、评分表与推荐表（原件
并加盖公章）送泉州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并将总结、评分表与

推荐表电子稿发至邮箱：liyongzhong1986@163.com。市教育局、
文明办、交警支队将于 12月底前组织人员对验收情况进行抽查。
根据抽查情况及各地推荐的实际确定一批中小学校为全市创建

“交通安全文明学校”示范校并给予表彰（表彰名额见附件二）。 
三、结合创建活动开展“文明交通进校园”宣传月活动 
各级公安交警、教育和学校要密切配合，结合交通安全宣传

“五进”工作、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和交通综合整治大会

战宣传教育工作，自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在全市中职、中小
学和幼儿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文明交通进校园”宣传月活动。 

（一）各交警大队、中队要组织警力配合中职、中学，结合

“开学第一课”和主题班会等活动举行一场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认真分析近年来本辖区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典型案例，重点宣传

无证驾驶摩托车、汽车、超标电动车和闯红灯、随意横穿道路，

以及搭乘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的危害性，宣传安全骑自

行车、安全横过道路和安全乘车等交通安全常识和有关规定。 
（二）各交警大队、中队、幼儿园要针对幼儿园儿童加强交

通安全启蒙教育，交警部门要配合幼儿园开展趣味互动、知识竞

猜、模拟游戏等形式活动，讲授正确的行走、乘车等方面的交通

安全常识和文明交通知识，引导儿童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习惯。 
（三）各地大队、中队、学校要充分利用交警、校园微博、

QQ 或组织中小学生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加强与学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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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交流，引导学生安全乘车、行车和走路，并征求广大师生

对交通安全的意见和建议。 

（四）各交警大队要针对广大中职、中小学生，以宣传安全

行车和无证驾驶摩托车、超标电动车，驾乘摩托车不带安全帽以

及搭乘低速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为重点，制作一期大会战宣传板报，组织警力深入辖区每所学校

进行张贴。 

（五）各中职、中小学校要与学生家长签订《交通安全责任

书》，组织学生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发动家长不向其子女提

供摩托车、汽车和超标电动车等机动车辆，从源头上杜绝学生无

证驾驶摩托车、超标电动车、汽车等机动车，杜绝未满 16 周岁

中学生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满 12 周岁小学生骑自行车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确保学生出行安全。 
（六）各地中职、中小学校要组织一场以“关爱生命 文明

出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知识竞赛、宣传手抄报、宣传墙报、宣

传海报、征文比赛等形式的竞赛活动，组织各班级学生广泛参与，

通过各种活动寓教于乐，切实提高广大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

通文明意识。 

（七）各交警大队、中队要组织警力深入各中职、中小学校、

幼儿园，组织校车驾驶人进行一次专题教育讲座，通报近期全国

及我省市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重点宣传超员、超速行驶、疲劳

驾驶、酒后驾驶、逆向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八）各地中职、中小学和交警中队要及时将形式新颖、富

有特色的宣传活动开展情况和照片以简报的形式上传上级教育、

公安交警部门。 
四、几点要求 
（一）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是增强广大中小学生交通

文明和社会公德意识，全面提升我市中小学交通安全工作水平，

为文明城市建设创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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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重要措施，各地各校要给予高度重视。各校要认真参照泉教

执[2007]8号文件的精神，认真总结开展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
的经验，对创建情况进行全面疏理和总结，并结合创建活动认真

开展“文明交通进校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丰富创建内容，提

升创建活动的水平和成效。 
（二）各地教育局、文明办、交警大队要认真制定检查验收

方案，在检查验收中发现先进，查找不足，完善措施，进一步推

进我市中小学交通安全教育的深入开展。各地文明办要将文明交

通教育成效列入创建文明学校的重要内容和考评的重要条件；教

育部门要继续认真贯彻国务院转发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

纲要》，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列入学校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加

强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文明素质的教育；公安交警部

门要进一步加强学校及周边的交通安全管理，完善校园及周边的

交通标志、标线及绿色通道，纠正学生的交通违法行为，指导和

督促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附件：1、泉州市中小学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评分标准 

          2、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示范校名额分配表 
          3、2011 年度泉州市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示范

校推荐表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泉 州 市 文 明 办 

 

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二 O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教育  中小学  交通安全  检查  通知 

  抄送：省教育厅、省文明办、省交警总队、市委办、市府办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1年 8月 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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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泉州市中小学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评分标准 

学校：                （加盖公章） 

项目 主要考核内容 分 
值 

自评分 得分

成立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工作领导小组，

推行交通安全责任制（1 分），校长负总责，
其他学校领导和教师分工负责（1分）。 

2分   

公安交警中队与辖区中小学校签定交通安全

责任书，明确责任（2分） 2分   

建立由学校保安、教师和表现良好的学生组成

的校园交通安全督导队（1 分），校园内及校
园门口交通秩序良好（1分）。 

2分   

有一名以上的挂校交通民警（1 分），建立由
学校教师担任的“交通安全宣传辅导员”队伍

（1分）。 
2分   

 

 

一、 

组织 

机构 

（ 10

分） 

制定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的具体实施方

案（2分）。 
2分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每学期交通

安全专题教育课不少于两个课时（5分）。 5分   

学校每学期在放假前、开学后开展至少两次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5 分），对学生、家长
及接送学生亲属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5分）

10分   

学校设有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室，备有必要

的学习、宣传教育资料（4 分），设置两个以
上固定、醒目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牌（3分），
设立一个以上固定的交通安全宣传栏，宣传栏

内容每月更换一次，宣传教育氛围浓厚（3分）。

10分   

 

 

 

二、 

安 全

教 育 

（ 50

分） 

 

 

辖区公安交警中队每学期到学校举办两次以

上交通安全图片展、知识讲座、播放宣传录像

等活动，及时提供各种交通安全宣传材料（5
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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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每学期组织本校所有的校车驾驶人进行

两次以上面对面安全教育，挂校交警积极配合

参与（5分）。 
5分   

落实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情况通报制度，学校每

月通报本校学生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情况（5
分），挂校交警每月到校通报学生交通违法和

交通事故情况，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情况写入

操行评语（5分）。 

10分   

 

 

二、 

安 全

教 育 

（ 50

分） 学生的交通安全受教育率达到 100%（2分），
交通安全知识抽查合格率达到 90%以上（3分） 5分   

A、对地处交通情况复杂、危险的学校门口，
公安交警部门有开辟绿色通道，交通标志、标

线完善，有安排民警或交通协管员在上下学时

间维持交通秩序（5分）；学校交通安全督导队
协助维护秩序，纠正学生的交通违法行为，督

导学生遵守交通法规（5分）：国、省道沿线小
学放学实行路队制（5分）。（考评 A则不考评
B） 

15分
   

B、对其它路段的学校，在上学、放学交通高
峰期，学校交通安全督导队在校门口维持交通

秩序（5分），纠正学生的交通违法行为，督导
学生遵守交通法规（5分），组织好学生安全通
过道路（5分）。（考评 B则不考评 A） 

15分   

学生集体外出活动严格遵守学生集体乘车安

全规定，无发生交通事故（5分）。 5分   

校园门口学生交通违法率低于 5%。（5分） 5分   
建立健全校车和校车驾驶人交通安全管理制

度，无发现无牌无证或报废营运车辆接送学生

（5分），无发生校车负有责任的一般交通事故
（5 分），校车按要求安装 GPS 监控系统（5
分）。 

15分   

 

 

 

 

三、 

防 范

保  护

（ 40

分） 

不发生学生或校车负有责任的师生死亡的交

通事故，如有发生取消评比资格。    

                   总评分 100   
 
考评组成员：（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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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示范校名额分配表 

 

 中学（含职校）（所） 小学（所） 

鲤城区 2 2 

丰泽区 2 2 

洛江区 1 1 

泉港区 1 1 

台投区 1 1 

晋江市 2 2 

石狮市 1 1 

南安市 2 2 

惠安县 2 2 

安溪县 2 2 

永春县 1 1 

德化县 1 1 

市直（含开

发区） 2 2 

合 计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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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1 年度泉州市创建“交通安全文明学校” 

示范校推荐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被推荐单位（全称）  

主要事迹 （请另附两千字以上先进事迹材料） 

县级教育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文明办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公安交警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委文明办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推荐表实行市县两级逐级审核签注意见； 

2、本表一式三份； 

3、填报人单位（全称）： 

电话： 

 
 


